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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云浮市交通运输局文件
云浮市水务局

云建通〔2019〕23 号

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云浮市交通运输局 云浮市水务局

关于印发《云浮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

水务局，新区公建局、园区国建局：

为遏制我市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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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促进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

通信管理局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

知》（粤建市[2018]259 号）要求，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云浮市水务

局联合制定了《云浮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径向我局反映。

联系人：张志燕，联系电话：0766-8838773， 邮箱：

987803251@QQ.com。

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云浮市水务局 云浮市交通运输局

2019 年 1 月 29 日

mailto:98780325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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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为遏制我市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现

象，促进我市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建立预防和监管 “挂证”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长效机制。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部门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粤

建市〔2018〕259 号）要求，并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为期 10 个月的“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以下

简称专项整治）。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整治目标

依法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

为，建立预防和监管 “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长效机制。

二、整治范围

（一）工程建设领域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筑师、建

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单位；

（二）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三、整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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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符、买卖租借

（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

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挂证”信息服务等违

法违规行为。

四、组织机构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牵头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住

建部门分管领导任组长、并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相关业

务科（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各部门协调联动，全力推进并按

时完成专项整治工作。

各县（市、区）成立领导小组的情况请于 1 月 31 日前报市

住建局。

五、职能分工

（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统筹安排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工程进展和查处情况，收集各部门的违法违

规情况处理汇总表，收集各部门的调查取证材料并统一汇总，查

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挂证”行为。

（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违规发布虚假就业信息、以职业介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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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提供“挂证”信息服务、扣押劳动者职业（专业）资格（注册）

证书的行为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查

处。

（三）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三）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三）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三）各级交通运输部门

查处交通（公路）行业相关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的挂证行为，以及在项目施工现场只挂证不在岗的行为。

（四）各级水务部门（四）各级水务部门（四）各级水务部门（四）各级水务部门

查处水利行业相关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挂证行

为，以及在项目施工现场只挂证不在岗的行为。

六、存在挂证行为的情形（仅供参考）

（一）一人多证多单位注册；

（二）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一致；

（三）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参保缴费单位不一致；

（四）持证人在多个单位同时参保缴费；

（五）人证合一，但项目现场不履职，考勤数据不完整。

七、工作措施

（一）组织开展自查自纠（（一）组织开展自查自纠（（一）组织开展自查自纠（（一）组织开展自查自纠（2019201920192019年年年年 1111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222月）月）月）月）

各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织本地区工程建设

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相关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自查自纠。

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应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是否存在“挂



6

证”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自查。存在相关问题的人员、单位，应

及时办理注销等手续。在自查自纠期间，对整改到位的，可视情

况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

2019 年 2 月 10 日前，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总结本

地区自查自纠情况，统一汇总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后报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并抄送同级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

水务局。

（二（二（二（二））））结合日常工作开对进行重点排查结合日常工作开对进行重点排查结合日常工作开对进行重点排查结合日常工作开对进行重点排查（（（（2019201920192019年年年年 2222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6666月月月月

底）底）底）底）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专业技术

人员有以下情形的，应该进行重点排查。一是在施工现场管理中

长期不到岗履职的；二是在诚信手册登记过程中发现一个在两个

或以上单位任职的；三是资质申办过程中发现一人多证多挂的；

四是人员频繁调动的。在排查中发现有“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应将“挂证”行为的调查取证材料统一汇总后报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提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处理。对挂

证问题突出的单位，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其承建项目主要管

理技术人员到岗履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依法

依规处理。

2019 年 7 月 3 日前，各县（市、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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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办公室要总结本地区全面排查工作情况，统一汇总形成专项整

治全面排查工作总结后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并抄送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

自 2019 年 3 月起，每月 1 日前各县（市、区）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将上月查处的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附件 1）报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并抄送同级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

局、水务局。

（三）专项督导（（三）专项督导（（三）专项督导（（三）专项督导（2019201920192019 年年年年 7777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999月）月）月）月）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水

务局将加强各县（市、区）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的指导监督，

对重点问题和典型案件挂牌督办；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地区、部门

及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情节严重的，提请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问责。

八、工作要求

（一（一（一（一））））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确保成效确保成效确保成效确保成效。。。。各级各级各级各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要充分认识“挂证”行为对行业管理、职业资格制度发展

以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将专项整治工作作为规范市

场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确保工作取得成效。

（二）强化信息公开和举报机制（二）强化信息公开和举报机制（二）强化信息公开和举报机制（二）强化信息公开和举报机制



8

通过网络、报纸、公众平台等途径加强教育引导和宣传，增

强行业自觉抵制“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意识，有效发挥专项整

治的最大成效。各级各级各级各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在门户网

站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挂证”线索的电话和信箱，对投诉举报

事项要逐一登记，认真查处，形成社会共同监督的机构。

（三）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三）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三）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三）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四）总结经验，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四）总结经验，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四）总结经验，建立长效预防机制。（四）总结经验，建立长效预防机制。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同时对专项整治工作进

行全面分析总结，认真梳理分析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充分总

结经验，结合地区和行业实际，鼓励相关单位建立可持续的人才

培养与梯队建设机制，形成预防、查处和监管的长效机制。

要遵循“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依法

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

规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一律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查

处，并将其纳入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诚信监管体系，对其不良行

为进行扣分，并实行诚信差异化管理；对违规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要依法从严查处，限期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严

给予行政处罚，直至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对发现存在“

挂证”等违规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报其实际

工作单位和有关国家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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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

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

2.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

规整治工作联络表


